艦船設計應注意之暈船效應
江立全
提　　要：

很少有人刻意去留意運動性及耐波性不佳所引起的乘員不適問題。為提醒造船工程師及海軍艦艇官兵重視暈船效應對戰力耗損的嚴重性，本文以簡介的方式先從艦船於不同頻率之動態反應區分出噪音、振動與運動的不同，其次再從醫學觀點談暈船效應的生理機制與各種症狀。與造船工程師息息相關者當屬艦船運動的建議標準，文中依據年代的不同分別探討了ISO 2631以及日本、歐美等國對此方面的觀點，其中著墨最多者當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國海岸防衛隊對艦船可操作性的限制標準。最後更引據學理探討船型設計的幾個基本原則，期能將艦船運動性能再作提升。對海軍艦艇官兵較為有用者，則為十二種綜合醫學界研究結果與資深海員心得經驗而成之暈船效應防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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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暈船的英文是Seasickness，它是海員的專利，最顯著的症狀是反胃、噁心（英文為Nausea）；如果深究Nausea這個英文字的意涵，它是源自於希臘字Naus（船）這個字。換句話說，從古代起只要提及反胃、噁心的症狀就馬上聯想到船。

暈船效應的研究應該是要結合（造船）工程界、（耳鼻喉科及腦神經內科）醫學界與（艦船乘員統稱海員）工會等三個不同領域的人來共同合作、共同研究才能獲致具體結論。然而這三個領域的人都有他們的苦衷！站在海員工會的立場認為別人都不重視暈船問題；儘管暈船已被公認為人類十大苦痛之一，但世界各國驗船機構仍因暈船並未對艦船乘員構成立即性的危險而不願將其納為管轄權責。醫學界其實已對人體各種器官的功能及反應作了極深入的了解與掌握，可惜的是：「暈船效應」對一般人的看法都是「下了船，休息一下就好！」以致醫學研究成果乏人問津。造船工程界的所有作為均以驗船法規及客戶要求為導向，對暈船問題的態度更是消極！全世界皆然，學校不教，業界不要。在國外曾有一篇內容非常豐富的暈船論文投到國際知名的造船期刊去，竟被擺了兩年，還差點被退稿；並非嫌它寫的不夠精彩，而是審稿的人都看不太懂。

如今工會意識抬頭，各國海軍更是競相提升惡劣海象下所有艦艇的乘員戰力，未來「暈船效應」絕不再是一個沉寂的領域。筆者願再次秉持二十七年前曾為國內造船界「船舶噪音」開路先鋒的熱忱，將上述三個領域的實質心得與看法串聯在一起。特別從艦船設計的觀點來談一談每一位造船工程師應注意的乘員「暈船效應」。

貳、艦船於不同頻率之動態反應

艦船係飄浮且航行於海洋中之結構體，由於受到波浪拍擊、浮力變化、狂風吹襲、動　加速、操舵轉彎、以及機器運轉等因素之影響，此結構體在不同部位均會於不同頻率範圍內呈現不同程度之動態反應。研究結構動態反應者依其頻率高低將其區分為高頻之噪音、中頻之振動以及低頻之運動等三大領域。

由於人耳對聲音頻率之感受範圍介於

20Hz至20kHz之間，故艦船噪音即以此頻率範圍為其研究領域；通常高頻噪音係由機械摩擦所引起，中頻噪音係由流體摩擦所引起，而低頻噪音係由機器或壁板振動所引起。艦船噪音直接與乘員身心健康及工作情緒有關，最先重視此一問題者均為各國勞工部門或海員工會，後來才逐漸將其管理權責移轉至各國驗船機構。目前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簡稱IMO）及國際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簡稱SNAME）對於艦船噪音標準均有極詳盡之建議值。

身體四肢關節、肌肉與指尖之末梢神經對振動頻率之感受範圍大約介於1Hz至

80Hz之間，因此艦船振動即以此頻率範圍為其研究領域。頻率在1Hz至20Hz之間為極低頻振動，即使物體表面能鼓動空氣亦不會成為聽得見之噪音；而頻率在20Hz至80Hz之間為中高頻振動，通常會出現振動與噪音同時存在之情形。當然，頻率超過80Hz仍舊會有振動，只是人的觸覺神經已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而已。長期處於振動的環境容易使人疲勞而降低工作效率，1978年版之ISO 2631制定人體對不同方向及不同頻率之等感度振動所能容忍之時間曲線；但新的研究指出：人體對振動之感受並非單純的於低頻時與加速度之頻率無關，而高頻時與速度之頻率無關，於是1997年版之ISO 2631遂作了部分修訂。相對應的，1984年版之ISO 6954及2000年版之ISO 6954即是分別依據原始的及修訂後的ISO 2631制定出艦船結構對不同方向及不同頻率之振動驗收標準。

艦船動態反應之頻率一旦低於1Hz，則其呈現的是整艘船在海上的剛體運動，是六個運動自由度的總合成。此時於艦船各部位所感受到的加速度大小、方向及原因均不相同；艏艉的垂向加速度主要由縱搖及起伏所引起，兩舷的垂向加速度主要由橫搖及起伏所引起，而艦橋或駕駛室的水平加速度則主要由橫搖所引起。艦船運動會導致人員產生暈船的效應，頻率0.1Hz至1.0Hz的運動週期相當於10秒至1.0秒。老海軍應當不會忘記：已除役的老陽字號之橫搖週期約9.2秒，而老中字號之橫搖週期則約5.1秒。這些都是讓乘員感受不同程度暈船效應的好例子。

參、引起暈船效應之生理機制

人體感受外界環境位置變更之器官有三種：一為內耳對六個自由度（三個平移及三個旋轉）加速度之平衡感受，二為眼睛對外界景觀變化之視覺感受，三為腳踝、膝蓋及其他關節之神經系統對外力作用之觸覺感受。當大腦對此三種器官所回送之訊號發現彼此不一致且有矛盾時，會立即對身體其他器官發出錯亂訊息而產生不適，此謂之運動暈眩。譬如：在靜止的房間內注視著銀幕上快速晃動的景觀或物體，或者在行駛的車廂內閱讀書報等，都是運動暈眩的常見例子。運動暈眩若發生在波浪中的艦船上，則被稱為暈船效應；為緩解暈船效應常被要求到露天甲板看著遠方的海平面，其目的即是要除去視覺感受對暈船效應的矛盾加成。

一般人可能會以為只要讓內耳、眼睛及關節等器官所感受之訊號彼此不矛盾，是不是就不會產生暈船效應？答案不是。即使三種訊號都一致感受到運動，其反應仍舊會暈；一旦發現三種訊號彼此矛盾，大腦會使暈船效應加劇，會使身體更加不適。在三種器官中，內耳對運動的反應最為敏感；醫學界發現內耳受傷或殘障的人幾乎不會暈船（只要坐在椅子上，眼睛一閉就不曉得船在晃動），但瞎子搭船可能特別會暈（因為內耳對運動的感受功能並不能啟閉自如）。

既然內耳係感受暈船效應最靈敏的器官，則對其生理構造及機制應先具備最基本之認識。

如圖一所示，耳朵分成外耳、中耳及內耳等三部分。外耳指的是頭顱外面的耳廓以及剛進頭顱的外耳道，中耳則包含專司聽覺系統的鼓膜及鎚骨等，再往內即是構造複雜的內耳。

另如圖二所示，內耳共包含平衡終末感受器的迷路（Labyrinth）及聽覺終末感受器的耳蝸（Cochlea）兩大部分，前者又包含三個半規管（Semicircular Canal）與一個前庭系統（Vestibular System）。三個半規管所座落的平面彼此互相垂直，就如同立體座標系統中彼此互相垂直的三個座標平面；其名稱與職掌分別為：上半規管（Superior Canal）負責感受繞前後軸旋轉之角加速度、後半規管（Posterior Canal）負責感受繞左右軸旋轉之角加速度、水平半規管（Horizontal Canal）負責感受繞上下軸旋轉之角加速度。每一半規管的兩端皆開口於前庭系統中的橢圓囊（Utricle），再接到球囊（Saccule），這兩個囊專門感受頭部線性加速度〔註一〕。換句話說，內耳的三個半規管是專門感受旋轉角加速度，而前庭則專門感受線性加速度。

至於三個半規管與前庭如何去感受運動加速度？於此必須再作進一步說明。當頭繞著某一個軸旋轉時，其所對應的半規管內的液體就會因慣性原理而溢到末端的橢圓囊裡，於是觸動囊壁上絨毛末梢的膠質體而感受到旋轉角加速度的存在。另一方面，當頭部在某一方向有線性加速運動時，前庭系統中的橢圓囊及球囊在囊壁上絨毛末梢的耳石（Otolith，一種排列在絨毛末梢的鈣質細小石塊）會有位移產生而感受到加速度的存在〔註二〕。當然，耳石與耳石之間的排列越整齊，或者耳石間隙的膠質體沾黏能力越強，都會使前庭系統比較不容意感受到加速度的存在，此種人亦比較不會產生暈船效應。

肆、暈船效應所呈現之症狀

暈船症狀隨個人體質而異，表一係1930名德國暈船病患之問卷調查資料，其中20種暈船症狀中仍以噁心所佔比例(84％)為最高，其次依序為嗅覺敏感、對用腦工作無興趣、嘔吐及疲倦等，均為常見之症狀。自醫學的調查報告得知：婦女（尤其是懷孕婦女或生理期的婦女）、年齡介於2至12歲的兒童以及患有偏頭痛及頭部疾病者特別容易引發暈船效應。有些個案顯示：除了上述症狀外，暈船效應有時亦會引發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害怕焦慮以及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生理現象。

依據國外數十年來對暈船效應的研究，有許許多多有趣的數據值得大家共享〔註四〕：

(一)1936年Hill曾估計過約有25％到30％第一次搭船的旅客在中度海象的頭兩、三天就開始暈船，一旦遇上惡劣海象時，則90％以上的旅客都暈了。

(二)1951年Chinn的統計報告稱：在中度海象下橫跨大西洋的定期郵輪旅客約有25 ％到30 ％於頭兩天就開始暈船。

(三)1955年Bruner以699份美國海軍驅逐艦官兵的問卷調查表做出統計：39％從不暈船、39 ％偶爾會暈、10％時常暈船、12％天天暈船。

(四)1954年Handford等率先以嘔吐做為暈船的認定標準，於是發現搭乘橫跨大西洋的運輸艦艇的陸軍官兵有34％會暈船。

(五)1960年Trumbull等同樣以嘔吐做為暈船的認定標準而報導稱：橫跨大西洋的運輸艦艇的海軍官兵，在三個航次中因海象差異以致有8.5％到22.1％的人會暈船。

(六)1978年Pethybridge等針對英國皇家海軍的兩艘艦艇乘員進行調查，其結果為：一生當中曾經暈過船的有67％及73％（兩艘艦艇數據不同），過去一年曾經暈過船的有42％及56％，在惡劣海象下航程超過五天時曾經暈過船的有38％及47％。

(七)1982年Pethybridge終於做出結論：英國皇家海軍艦艇的乘員，有10％到30％在一般海況下會暈船，而有50％到

90％在惡劣海況下會暈船。

(八)1987年Attias針對一艘300噸級船舶在二、三級海象下航行時進行調查，在船員都未服用抗暈船藥之前提下，開航頭兩天就有53％的船員暈船，到了第三天暈船的人又增加23 ％。

綜合以上所述可大致歸納如下：暈船效應所呈現之症狀約有20種，為了便於科學上能明確判斷，逐漸的大家均以「開始嘔吐」當作「暈船效應」的認定基準。平均而論，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一般海況下就會暈船，而且婦女及兒童比男士嚴重，其比率約為五比三。剛搭船時較容易暈，時間久了雖會有適應及改善，但若下船休息過久，先前所具備的適應及改善能力就會消失殆盡。

伍、艦船運動之建議標準

由於內耳平衡器官對於異常加速度甚為敏感（其敏感度約為0.05 m/sec2線性加速度及0.30 rad/sec2角加速度），因此在設計上艦船運動加速度絕對是愈小愈好。

1978年ISO 2631眾多圖表之一曾制定人體承受運動加速度之標準（如圖三所示）。此圖一開始即認定運動不適之頻率範圍係介於0.1Hz至0.63Hz之間，而且頻率在0.1Hz至0.315Hz之間的運動加速度對人體的影響是一致的，頻率超過0.315Hz以上，其影響才慢慢緩和下來。事實上，後來的研究證明頻率在0.63Hz至1.0Hz間之運動或振動都還是會引起人體不適；只是單就ISO 2631所呈現的幾個圖示曲線即發現：忍受時間均相同（譬如同為30分鐘）的運動不適曲線（指舒適性降低）與振動不適曲線（指疲憊而無心工作）在1.0Hz並非落在同一交點上，這當然也牽涉到兩者的認定標準不同，因此迄今仍讓0.63Hz至1.0Hz之間成為運動與振動兩標準的灰色地帶。圖三顯示：頻率在0.1Hz至0.315Hz間之運動加速度

1.0m/sec2（0.1g）可令人忍受30分鐘，加速度若減半成0.5 m/sec2（約0.05g）則忍受時間提升成四倍而為兩小時。因此，ISO 2631對運動不適標準的最大貢獻即為：運動加速度減半，則人體可忍受的時間提升成四倍。

日本造船學會於1984年曾針對船舶運動反應與乘員工作效率之對應關係進行調查統計，其結果如表二所示。

在比較圖三與表二兩種標準之前，應先留意的是統計學上的意義。在常態分配曲線中，1/3有義單幅(1/3 Significant Si-

ngle Amplitude，簡稱SSA）的高度幾乎是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簡稱RMS)高度的兩倍。因此，ISO 2631規定人體運動不適可忍受30分鐘的加速度1.0 m/sec2（RMS）相當於2.0m/sec2（SSA）或0.2g（SSA）；這個值若對應到日本造船學會所制定的表二，則其乘員工作效率在從事粗重工作方面為0.8，在從事輕鬆工作或交談方面為0.9。換句話說，全世界造船界均不認為可以將ISO 2631的運動不適標準直接應用在艦船設計上（尤其是軍用艦艇），於是紛紛再從事一系列的相關研究。

1987年世界各國學者在挪威所召開的艦船耐海性能評估研討會（簡稱NORDFORSK，1987）終於提出比較詳盡且具體的建議標準（如表三及表四所示），俾供造船工程師設計參考。

先討論表三：在垂直加速度限制標準方面，由小至大（或由嚴格至寬鬆）依序為商用船舶、軍事艦艇及小型快艇；但在側向加速度及橫搖角度之限制標準方面，由小至大之次序恰巧相反。此意味著：小型快艇及軍事艦艇常需頂著惡劣海象乘風破浪，故垂直加速度會大些，但為顧及裝備操控之複雜性及戰力維持（不能摔倒）之需要，故側向加速度及橫搖角度反而要求較嚴格。其次討論表四：不論垂直加速度、側向加速度及橫搖角度，乘員所能忍受之標準由小至大（或由嚴格至寬鬆）均依序為長駐乘員身心舒適、暫駐乘員身心舒適、從事用腦工作、從事粗重工作及從事輕鬆工作。如果將表四上面兩欄忍受標準之數據對照到表二日本所提出之乘員工作效率即可發現：NORDFORSK，1987之艦船乘員忍受標準已將工作效率　放寬到0.56至0.88之間，而非將　一直鎖定在1.00。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NATO）之標準協議書（Standard Agreement）STANAG 4154自1991年起即呼籲各國依據其已制定之標準格式及方法對所屬艦船進行暈船效應之調查與建議，NATO幾經彙整與研討後遂於1997年提出STANAG 4154艦船可操作性標準（Ship Operability Criteria）如表五左欄。隨即美國海岸防衛隊亦提出類似的標準如表五右欄；如果以統計學上SSA=2�舑MS來看待，則表五右欄幾乎等於表五左欄。

比較表五及表三可知：美國海岸防衛隊及NATO STANAG 4154完全認同NORDFORSK,1987所研提之軍事艦艇操作性限制標準，只是新增暈船嘔吐率及暈船摔倒率兩項俾供軍事用艦艇設計者參考。按美國海岸防衛隊依據醫學界研究評估後之看法認為：其暈船嘔吐率標準（開船半小時有5％乘員）與NATO STANAG 4154所主張之標準（開船4小時有20 ％乘員）其實是相當的，只是其暈船摔倒率（每分鐘有2.1員摔倒）比NATO STANAG 4154所主張之標準（每分鐘只有1員摔倒）稍為寬鬆。這或許是因為兩者任務型態的嚴肅性不同所致。

陸、艦船外型設計應注意之原則

醫學上的研究發現：影響人體暈船效應最顯著的因素為垂直加速度，而且以頻率0.167Hz（週期6秒）的運動最容易讓人暈眩；因此艦船在設計時，所有會產生垂直加速度的橫搖、縱搖及起伏等週期均應儘可能遠離6秒。

此外，Bales〔註六〕經針對20種巡防艦、驅逐艦及巡洋艦，就其船型各項參數與垂直加速度間之運動反應關係進行迴歸分析。最後獲得一組對艦船外型設計（尤其是軍事艦艇）具備極佳引導作用的評量公式如下：

R=8.42+45.1 Cwpf+10.1 Cwpa-378T/L+

　1.27C/L-23.5 Cvpf+15.9 Cvpa

其中，R = 評量值（1表垂直加速度很大，10或以上表垂直加速度很小。）

Cwpf ＝艏半部水線面積係數

Cwpa＝艉半部水線面積係數

Cwp＝（Cwpf + Cwpa）/2

T＝吃水

L＝船長

C＝龍骨開始朝後揚起之點與艏垂標之距離

Cvpf＝艏半段水線面柱狀體積係數

Cvpa＝艉半段水線面柱狀體積係數

Cvp＝（Cvpf + Cvpa）/2

依據上述公式所隱含之趨勢可推演出艦船外型設計應注意之若干原則如下：

(一)船長、吃水及排水量不變之條件下，若Cwp變大，則船寬會變小、橫搖週期會變長且加速度會變小，故評量值會提升。

(二)就Cwp對評量值R的影響效果而言，艏半部是艉半部的4.5倍。

(三)當Cvp變小時，船型橫截面將呈更尖瘦的V型，於是起伏週期會變長且加速度會變小，故評量值會提升。

(四)就Cvp對評量值R的影響效果而言，艏半段是艉半段的1.5倍。

(五)當T/L變小時，船型呈扁長型，於是全船質量會往艏艉兩端移動，以致縱搖慣性變大而加速度變小，故評量值會提升。

(六)當C/L變大時，艉部較慢揚起，於是質量往艉移動，同上理而致縱搖加速度變小，故評量值會提升。

自從穩定翼及其它抗橫搖措施被廣泛運用到艦船設計以後，乘員暈船的問題雖有獲致改善，但空間重量、船速馬力及維修成本等的損失已使許多造船工程師從一味的追求船速，再回頭來眷顧運動性能優異的船型設計。

柒、防止暈船效應之方法

即使艦船外型已設計得非常好，艦船在海上的運動反應亦已趨緩，但是仍會有部分乘員無法避免暈船效應的產生。接下來是艦船乘員個人的生理問題，透過耳鼻喉科醫生及腦神經內科醫生所提供之研究成果及建議，再參酌若干資深海員的心得與經驗，本節彙整出一些如何防止暈船效應的方法如下：

一、開船前一至二小時先服用抗暈船藥。此法藥效雖快，但會有倦怠睏盹、口乾舌燥、視力模糊或皮膚出紅疹等副作用。

二、開船前四小時於耳根後方貼含有scopolamine（莨菪鹼，一種用於無痛分娩，會使瞳孔擴張之鎮靜劑）之藥布。此法藥效雖較慢，但可持續72小時，且副作用很小。

三、若已兩、三小時未進食，最好吃點蘇打餅乾、土司麵包或小點心以舒緩胃部饑餓的不適感；同時尚需喝些許飲料（但不能太多），以使食物能隨時平鋪在胃部底層而不容易被往上翻攪，造成嘔吐。

四、薑汁對某些人有止吐的作用，但切勿空腹飲用。若持續嘔吐要記得藉飲料或靜脈注射（打點滴）方式補充電解質。

五、少抽煙、少喝酒、少吃油膩食物，以減少缺氧及噁心的不適感。

六、位置愈靠近全船運動中心（即船舯部位接近水面的中心線處）加速度會愈小，因此亦較不會產生暈船效應；各層甲板的兩舷邊或駕駛室（艦橋）等高處並非理想位置。

七、既知人體暈船效應對加速度方向的敏感性依序為上下（頭腳）、左右及前後，因此在安排座位或鋪位時更應注意加速度的方向性。譬如：艦船床鋪應佈置成艏艉向，否則左右向會因橫搖離心力及傾斜重力引發頭腳方向加速度而暈船。此外，怕暈的人最好躺在床上，如此會比坐著或站著舒適耐暈。

八、若採坐姿，最好是仰躺在椅背上，且頭部能固定住。此時閉上眼睛，並對額頭、眼部或後頸部採冷敷及按摩會比較不暈船。

九、勿閱讀書報雜誌，但可聆聽收音機廣播、音樂或談話節目，甚至讓自己持續忙碌，以使注意力遠離噁心反胃的感覺。

十、艙內通風要良好、空氣要清新，否則寧可到露天甲板，面朝船舷邊，讓橫搖的最大加速度由人的前後向來承受，同時眼睛注視遠方的固定物體（如地平線或海天連線）。

十一、以多次短程的搭船方式去訓練一個人對暈船環境的適應性，如此可自然而有效的提升個人的耐暈能力；但若停歇過久，已具備之耐暈能力又會慢慢消失。不過據統計約有5％的人無法藉訓練來提升耐暈能力。

十二、據調查統計得知：一般人在一天當中的下午時間較不會暈船。究其原因並不詳，有可能在下午時間人體對暈船的反應變遲鈍，亦有可能在下午時間通常海面會變得比較風和日麗。因此，無論如何午餐可多吃一點以補充體力及營養，下午時間亦可多分派一點工作給每一個人。

捌、結語與建議

本文為喚起所有造船工程師於艦船設計過程中應注意所有乘員之暈船效應，特別多方蒐集資料（尤其是與造船界隔行如隔山的醫學界資料），再以淺談與簡介的方式讓艦船相關人員（包含工程師與搭乘者）對暈船問題不再感到生澀與無助。綜觀全文各章節之內容，特將其概要列述如下，俾利讀者思緒重整並獲取應有之心得。

一、暈船效應的研究需結合工程界、醫學界與搭乘者，才能共同解決問題。

二、引起暈船效應者主要為頻率介於

0.1Hz至10Hz間的艦船運動。

三、內耳的三個半規管（旋轉）及前庭（平移）對加速度的平衡感受若與眼睛的視覺感受及關節的觸覺感受不一致，會加劇其暈船效應。

四、噁心嘔吐已被公認為暈船效應的判定指標；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一般海況下會暈船，其中以婦女及兒童為著。

五、艦船運動時的可操作性標準目前建議以NATO STANAG 4145或美國海岸防衛隊所律訂者為主要參考依據。

六、船型設計以船寬較窄、船底較尖，且全船重量往艏艉兩端移者，其加速度較小，較不會暈船。

七、共彙整十二種與暈船生理反應有關之經驗法則可供搭船者參考運用。

設計一艘優異的艦船讓搭載的官兵乘員減少暈船的痛苦，這固然是造船工程師們的責任，但工程設計問題總有其努力的臨界與上限；此外暈船效應係隨個人生理機制而有所不同，畢竟艦船不論設計得多優異，還是有人要暈船。因此，為了提升海軍戰力，建議所有艦艇官兵乘員在受訓階段即應按個人耐暈程度加以測試分級，俾利爾後分派不同艦艇時參考斟酌（當然，海勤津貼亦應與予分級！）。此種情形就如同空軍開運輸機的飛行員不見得能開戰鬥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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